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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  

（股份代號： 160）  

 

有關獨立非執行董事之退任的澄清公佈 

茲提述漢國置業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     

之公佈，內容有關向左先生（「向先生」）將於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退任為

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之主席（「該公佈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

指，本公佈所用之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  

誠如該公佈所述，向先生因其個人其他事務而決定不會於股東週年大會上   

重選連任。董事會謹此澄清及補充，向先生之退任乃由於彼希望投放更多    

時間處理其個人事務及專注發展個人業務。  

除上文澄清者外，該公佈內的所有資料均維持不變。  

 

承董事會命  

尹嘉怡  

公司秘書  

 

 

香港，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 

 

 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之董事為執行董事王世榮博士（主席）、王承偉先生、

李 曉 平 先 生 及 林炳麟先 生 ； 以 及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向 左 先 生 、 方文靜女士及   

馬 德 瑋 先 生 。  


